錯誤主權論述將害死台灣
日前拜讀貴報2006年二月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日「從憲法與國際法探討台灣主權歸屬」一文，又是以「平時國際法」以及流亡政府中華民國的「憲法」，來替台灣主權作無「法理根源」的詮釋文章，內心委實難過，美日太平洋戰後至今已經六十一年，「中華民國在台灣」只是個「事實上de facto」存在台灣的流亡政府，卻非「法理上de jure」存在的國家，所謂「法理上」台灣主權論述不應只是適用在台灣，必須能被國際所接受，聯合國拒絕台灣十三次就是最好的說明。
文中說：「台灣人民自二次大戰日本離台後，已依法取得領土主權」，請問依的是什麼法？是否又是一九四三年的「開羅宣言」和一九四五年的「波次坦宣言」？這兩個「宣言」只是戰爭期間的「政治主張」，根本談不上是台灣主權歸屬的法理依據；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七日，美總統杜魯門在「舊金山和平條約」簽署前，發表「台灣地位未定論」，隨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派遣以伍修權為首，喬冠華為顧問的九人代表團赴聯合國，就所謂「台灣是中國一部分」進行辯論，結果，同年十一月三十日被聯合國否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台灣是中國一部分」提案不成立，甚至，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生效的「舊金山和平條約」或同年八月五日生效的「中」日合約，都只是確認日本放棄台灣而已，沒有指定收受國，何來「依法取得領土主權」？該文且以「有效統治」與「佔有原則」作為合法取得主權的另一法源，完全錯誤，要知道，以色列佔領加薩走廊三十八年，最終也是撤屯，雖然以色列因「六日戰爭」而佔領該地區，並「有效統治」該地區，但是，該佔領地區主權歸屬與「有效統治」無關，是明確的，否則以色列也不用撤退；美日終戰時，台灣並非沒有人民居住的「無主土地」，與國際法中的「先佔原則」或「佔有原則」風馬牛不相及，至於文中的台灣已經「進行民主改革而落實了主權在民的理想」，更是與台灣主權的取得或歸屬無渋，是故，台灣至今沒有領土主權。
文中提到一九三四年美洲國家通過的【蒙特維多國家權利與義務公約The Montevideo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and Duties of States】，第一條說明：「國家具有國際法人格，必須合乎以下四個條件。一、永久的人口a permanent population二、固定的疆域a defined territory 三、政府 government 四、與其他國家交往能力capacity to enter into relations with the other states」，條約規定：有四個條件後，才會有國際人格，才會有主權地位。該文卻倒因為果，以為表面上台灣有了四項「國家要素」，已經是真正主權獨立國家，並以所謂法律「眾人所皆知之事實勿庸舉證」，誠屬遺憾，正確的法理情況：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二日，日屬台灣佔領軍中華民國違反佔領法，在戰後和平條約簽署前，以行政院節參字第零三九七號訓令：「查台灣人民，原係我國國民，以受敵人侵略，致喪失國籍。茲國土重光，其原有我國國籍之人民，自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起，應即一律恢復我國國籍」，這是嚴重違反一九零七年十月十八日海牙第四公約第六章各條款之規定，簡言之，中華民國在台灣佔領軍違反：「佔領不移轉主權」和「禁止強迫被佔領地居民向敵國宣誓效忠」，這種擅自更改佔領區人民國籍的行為，是標準「戰爭犯」的犯行，是故，中華民國在台灣地區沒有「法理人民」。
文中又閳述台灣現階段之國家定位與未來之發展走向，表明「台灣絕不屬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正確的論述，但是，所謂三種主張或論述，即：「台獨論述」、「中國統一論述」或「維持現狀論述」，認為無論從歷史與國際法、憲法及有關法律等層面，印証「台灣主權屬於中華民國」，這種說法實在是「昧於事實」而且牽強，美國前國務卿包爾一句：「台灣不是享有主權獨立的國家」，且連續十三次聯合國排斥的事實，已經把「台灣主權」歸屬清清楚楚說明，「不是屬於中華民國」，何必還要睜著眼睛說瞎話。以中華民國的憲法來論述台灣主權問題，簡直就是雞同鴨講，文不對題，當中華民國成立於一九一二年時，台灣仍然是日本的合法領土，不論中華民國憲法如何規定、修飾、增訂總是與台灣無關，不是嗎？
文中又膚淺表明：中華民國在台灣有自己的政府、人民及有效統治之領域，真是如此嗎？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政府是國際法上的「流亡政府」，國際法上說明清楚：只要原來政府離開其原先統治的疆域，建立的政權皆稱為流亡政府。為文者豈不知？中華民國的人民又在哪裡？現在的台灣「人民」是當年中華民國以違反國際法，而以行政命令強行納入中華民國國籍的，因此，何來人民？有效統治不代表有主權，國際間行之有年，不值一駁。台灣學者如果還停留在自己「創造」或「解釋」法理階段，而不與國際間的法理接軌，將會造成台灣可怕的災難，為了台灣自己的建國運動，台灣先賢與先烈已經犧牲不少，建立台灣為主權獨立之國家，是每一位台灣人的熱烈期盼與期待；但是，絕不是錯誤的主權理論與麻醉式推論或討好當局的論述就能讓台灣建國，流亡政府也絕不可能就地合法，除非中華民國政府能回南京，在台灣佔領區的民主選舉只是其統治方法，豈有變成主權國家的理由，令人噴飯。
讓台灣回到歷史原點，釐清台灣與美國當年戰後的法理關係，才是台灣人應走之路，空談與國際社會認知相差太遠的「台灣主權論述」，只會陷台灣建國之路於泥沼之中，台灣無法加入聯合國不是「名稱」問題，而是「領土主權」問題，不要再欺騙台灣人民，不把擋在面前看不見的「玻璃」移開，台灣是走不出去的，而這面玻璃正是「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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